
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 

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 

李育民 

内容提要 中日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开启了中外条约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 

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 

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 

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并不自甘放弃独立主权地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平等关 

系。这一趋向亦在甲午后被打断，中国成了东西列强共同压迫的对象，在更完整的意义上 

构建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甲午战争恰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时 

期，条约关系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增添了体现这一变化的新特权内容。战争充分暴露出清 

政府的衰弱，以及列强无视中国的霸道行径，对条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既刺激 

了列强扩展在华权益的野心，又加深了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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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 

其深刻影响，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诸如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激化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 

强之间的矛盾，引致晚清政局的变化，阻碍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和近代化的进程，促使中国社会 

走向新的觉醒，改变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格局，以及推动和助长了日本的近代化和军国主 

义，等等。① 既有成果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等不同角度，其中多通过某一具体的微观 

研究，揭示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为我们认识这一重大事件奠立了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的影响并未局限于东亚，而从各个层面反映并改变了中国与世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14ZDB045)的阶段成果。 

①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甲午 

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如绘：《甲午战争与朝鲜》(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戴逸等：《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关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吉 

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张振鹂：《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 

(《抗 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戴选等：《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1期)；刘艳等：《试论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朝鲜韩国历史研究12012年第 12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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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尤集中体现在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之中。以往较多关注其对相关国家与东亚国际关系的 

影响，尚未从中外条约关系的整体视角作一宏观透视，随着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展开，由此进行新 

的探讨已具可能和必要。作为新的国际秩序，条约关系系中国近代的基本问题之一，反映了中国在 

国际上的地位和走向。而在中外条约关系的历程中，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开启了一个新的阶 

段，强化了这一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种种问题。其要者，如中朝宗藩关系的摧毁 

对新的国际秩序的确立产生何种影响?新的条约特权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变化有何关系?中日关系 

性质的根本改变与条约关系整体格局的变化有何关联?中国由此产生的抵拒情绪又如何造成条约 

关系的危机?本文旨在通过对此类问题作一探析，揭示甲午战后中外条约关系的整体变化，检视晚 

清国际秩序格局的形成，以冀更深入全面了解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深化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形态 

的认识。 

一

、 单一国际秩序格局的形成 

通过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将体现强权政治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强加给中国，由此在华建立了一种 

新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传统的朝贡关系虽然面临危机而不断趋向衰落，但在清政府的苦心维持 

中仍然存留着，中国处于两种国际秩序并存的格局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这一双重 

格局基本上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传统对外体制转向新的轨道，中国的外交观 

念及体系均发生了重要变化。 

如所周知，朝贡关系是中国古代产生的对外关系模式，明朝为鼎盛时期，清朝仍承袭其基本理 

念及制度。根据《明史》、《明会典》等典籍的记载，明朝共有朝贡国148个，据研究，实际上主要有 

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暹罗等 16个。清朝则走向衰微，仅余7个。① 清政府还与其他国家建立了 

非朝贡关系，如与西方国家的互市关系，与俄国的特殊关系，等等。然而，尽管实际存在其他模式， 

但清政府却仍以朝贡关系的核心理念，即“天下共主”的理念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清朝皇帝 

看来，他是至尊无上的“天下共主”。乾隆 自称为“天下大皇帝”②，嘉庆则将 中国称为“天下共 

主”。⑨ 正唯如此，1793年互市国英国派遣使臣马戛尔尼来华，仍被清朝官吏视为“英吉利贡使”。 

俄国只有“屈尊容忍”，“算做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④，才得以在中国获取某些特殊权利。显 

然，作为中国所实行的国际秩序，朝贡关系是清帝国对外关系的主体模式，其他各种关系均受制 

于此。 

西方列强通过战争与中国建立的条约关系，是一种不同于朝贡体系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它 

产生于欧洲，“以条约形式”确立了“欧洲国际秩序”。⑤ 这一国际秩序虽以国际法为基础，提出了 

具有近代性质的国家主权原则，但却局限于基督教国家，而将东方国家排除在外。《奥本海国际 

法》认为：“国际法是以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这个假定为根据的，而这个国际社会包括一切独立国 

家在内并构成一个法律上有组织的社会。从这个假定出发，就必然要承认有一部属于根本性质的 

规则，普遍地拘束这个社会的一切成员。”然而，由于各国的地理、经济和文化的悬殊，“能普遍适用 

① 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3_74、143—144页。 

② 《高宗纯皇帝实录》第 122卷(乾隆五年七月乙亥)，《清实录》第 l0册，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793页。 

③ 《仁宗睿皇帝实录》第320卷(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清实录》第32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24O_241页。 

④ 马克思：《俄国的时华贸易》(185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 

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66页。 

⑤ 斋藤孝：《西欧国际体系的形成》，山本吉宣主编，王志安译：《国际政治理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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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的范围必然较国家之内能普遍适用于个人间关系的规则的范围为狭窄”。各国之间的不同 

情况，可能有必要“加以发展和调整”，即调整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特殊国际法”。① 正 

是基于“特殊国际法”的理念，西方国家将条约关系这一国际秩序推向中国等东方国家时，赋予了 

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不平等内涵。这一新关系打破了中国朝贡关系的独尊体制，冲击了它的 

“天下共主”理念，西方国家不再被纳入“共主”之下的附属国范围。然而，条约关系的出现并未使 

朝贡关系消失，中国处于两种国际秩序并存的局面。② 中国仍以天朝上国的身份，与周边国家，如 

朝鲜、越南等国，继续维持传统的朝贡关系。 

过去的藩属国，尤其是主要的藩属国，仍然奉清王朝为上国，一如既往地向中国朝贡。以越南 

而论，即使遭到法国的压迫，仍坚持向清王朝朝贡。1874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 

约》，“承认安南国王是有主权的，是完全独立于任何外国的”③，否定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但在 

越南国王看来，该约并不影响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不久，因同治帝驾崩，越王打算遣使进香，“虔 

修职贡”。④ 清廷考虑越南国内正在“剿办各股匪，尚未蒇事”，谕令不必赴京进香，“以示怀柔藩服 

至意”。⑤ 其后，越南仍然按期遣使朝贡，直到 1881年为止。⑥ 据统计，从 1860到 1894年，朝鲜向 

中国朝贡的年份有 25年，琉球 8年，越南 5年，其他国家，如尼泊尔 4次，缅甸 1次。这些国家的 

“朝贡使节继续前来北京，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cz) 

清帝国则一直在国家仪礼和体制中实施这一传统对外模式。当法国强迫越南订约，以越为 

“自主之国”时，清朝驻法公使曾纪泽表示不能与中国无干：“三百年以前，越南尚隶中国版图，厥后 

封为属国，自理内政，法国虽与之定约，中国之权力尚在”，“中国不愿邻近属邦改隶西洋之国”。⑧ 

英国占据缅甸，清政府提出“存贡之议”，坚持不懈，认为“百年旧典，未可弁髦弃之”，最后得以“将 

十年派员之例，列入约中”。⑨ 尤其对于朝鲜，清政府始终坚持“仍是中朝属邦”。若彼“俨然以自 

主大放厥词”，则被认为是“置中东数百年名分纲纪于度外”。⑩ 清政府从各方面极力维护朝贡关 

系，甚至在借款问题上，亦从“保护属藩大局”的角度思考对策，提出对此“殊有裨益”的举措。⑩ 当 

日本试图否定中朝间的宗属关系时，清政府毫不退让，李鸿章表示，“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 

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 

① 奥本海著，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 1971年版，第34—35页。 

② 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参见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2oo9年第4期。 

③ 《法国和安南王国和平同盟条约》(1874年3月15日)，《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86年版，第 

1页 。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11卷(光绪元年六月丁丑)，《清实录》第52册，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215页。 

⑤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 15卷(光绪元年八月乙丑)，《清实录》第52册，第254页。 

⑥ 参见李云泉《中法战争前的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与中越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 

⑦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o一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版，第282页。 

⑧ 《总署收出使大臣曾纪泽夹单》(光绪七年二月十九 日)，郭延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 1983年编印，第152页。 

⑨ 《使英薛福成奏缅甸每届十年派员呈贡英外部允实行片》(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 

料》第88卷，外交史料编纂处 1935年刊行，第 13页。 

⑩ 《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82卷，第 

16页。 

⑥ 《直督李鸿章奏借给朝鲜银十万两由华商出名订立合同限期拨还折》(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五 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 

季外交史料》第86卷，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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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藩 ，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 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 甲午战争 

前夕，清政府更是竭尽全力，避免朝贡关系的崩溃。李鸿章致电驻 日公使汪凤藻，明确表示这一态 

度，谓：“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天下各 国皆知，日本 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 自乱 

其例。”② 

从西方国家来看，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朝贡关系的合法性。光绪八年(1882)，美国与朝鲜议 

约，中方提出，“首条须提明朝鲜系中国属邦”，美方坚拒，要求“援照Et本成式”。相持月余，最后议 

定，“由韩王另给照会，声明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朝鲜自主”。其后，“各国均照此约为蓝 

本”，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中朝宗属关系。俄国亦与中国“密议”，“两国政府均不改变朝鲜现在情 

形”，认可中朝传统关系。③ 甲午战争前夕 ，中13因朝鲜问题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清政府一再强调这 
一 客观史实。总理衙门致李鸿章，谓：“韩为中属，各国无异词，日即不认，亦不能损我权利。”④总理 

衙门照会各国公使，亦指出，“朝鲜为中国属邦，历有年所，天下皆知。即该国与各贵国立约时，均 

经声明有案”。⑤ 清政府屡屡揭示朝鲜系中国“属国”的事实，申言，“朝鲜与各国立约时声明在先， 

各国虽未明认 ，实已默许”。 

不过，在承认朝贡关系的同时，西方列强又破坏和否定这一体现中国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在 

蚕食中国周边国家领土的过程中，它们不断压缩朝贡关系的空间，逐渐用不平等的条约关系完全取 

代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模式。可以说，日本既是始作俑者，又是最终扼杀朝贡关系的操刀手，甲午战 

争暨《马关条约》便是这一变化的转折点。 

先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追随欧美列强，推行侵略政策，公然推翻琉球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在 

悍然单方面宣布琉球属于 日本“内藩”，以武力占领琉球群岛之后，日本利用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 

危机，于 1879年吞并琉球王国，将它纳入自己的版图，强行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押解到东京。 

这就是 日本所说的“琉球处分”。⑦ 在这同时，法国打破了中越宗藩关系，于 1874年强迫越南签订 

《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法国“承认安南国王是有主权的，是完全独立于任何 

外国的，不论是何国”；“安南国王陛下承认法国对 目前由它占领并在下述边界之内的全部领土具 

有充分和完整的主权”。⑧ 迄 80年代，法国通过侵略战争完全推翻中越宗藩关系。它先强迫越南 

“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由法国代表它的“一切对外关系”，旅居外国的越南人也“置于法国的 

① 《日本使臣森有礼署使郑永宁与李鸿章晤谈节略》(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年编印，第284页。 

② 《直督李鸿章致总署准韩请派兵保护已电汪使知照又日本不认韩为我属邦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王彦威辑，王 

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9l卷，第3页。 

③ 《直督李鸿章致总署韩违约遣使欧洲酌拟办法函》(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六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76 

卷，第6、7页。 

④ 《总署致李鸿章韩为中属各国皆知会剿万不可允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91 

卷，第1O页。 

⑤ 《总署致驻京各国公使日本首先开衅击沉高升商轮责有攸归照会》(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 

外交史料》第93卷，第9页。 

⑥ 《直督李鸿章致总署照会似宜略述属国一节日货暂停进口但各国运日货恐不能禁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 日)，王彦 

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93卷，第16页。 

⑦ 参见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 140、154、180— 

181页。 

⑧ 《法国和安南王国和平同盟条约》(1874年3月 15日)，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一l916)》，世界知识出版 

社 198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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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之下”。① 继而又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规定越南境内，法国“自行弭乱安抚”②，中国由此放弃 

宗主国地位，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国则于 1885年底占领缅甸，在中国力争之下，始同意在 

条约中规定，缅甸每届十年，允派员向中国“呈进方物”。③ 实际上，英国并不承认缅甸是中国的属 

国，因此没有明确指明是向中国进贡。由于英缅当局反对该条款，认为这“是要把缅甸在过去没有 

作过的事情加之于缅甸的头上”，这一承诺亦因此“从来没有实行过”。④ 清政府清楚，这一条款并 

无实际意义，“诚以告朔饩羊，不过稍存礼意”。⑤ 1894年，借 口中国违约，英国终于单方面废除了 

这一条款。 

各国列强“伺机而动，迭起相乘”，中国传统的藩属国接连被侵。“琉球灭而越南随之，越南削 

而缅甸又随之，今且骏骏议及朝鲜矣!”⑥其他几个朝贡国在此之前，便因种种原因停止入贡。咸丰 

二年(1852)，暹罗最后一次遣使赴华朝贡，“人贡中国亦于此止”，此后“遂为 自主之国”。⑦ 南掌国 

于翌年遣使至云南请贡，清廷以“粤匪”未平，道路不通为由，传谕免予进京朝觐。从此，“南掌与中 

国的朝贡关系也由此划上了句号”，苏禄则早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后就“朝贡不至”了。⑧ 迄 

至 19世纪 9O年代，中国仅剩下朝鲜一个朝贡国，成为维持传统国际秩序的唯一象征。中国竭力维 

护这一体制，“并未视韩与各外国同例”，但在 日本的鼓动下，朝鲜“竞欲自比于各外国，且欲藉外国 

以制中”⑨，试图脱出朝贡关系。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以武力解除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所实行的这一国际 

秩序模式。《马关条约》第 1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 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 

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⑩中国明确承诺放弃对朝鲜国的宗主 

国地位，标志着朝贡关系的终结，华夷秩序荡然无存，为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发展，清除了体制上和思 

想观念上的障碍。 

中朝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奉清王朝为上国，没有平等 

地位。现在不同，中国认可其独立 自主的国家地位，不再视其为自己的属国，而朝鲜也以此自居，无 

所顾忌地向中国提出体现这一地位的要求。《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朝鲜便要求中国适应这 
一 新的格局，重建两国关系。它一方面表示，“韩为中属，历有可考，今逼为自主，实出无奈，想中朝 

必不过责”；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与中国建立新的条约关系，谓：“既废旧章，亦不可不修新约。”中 

国方面，尚不习惯且不愿意接受朝鲜的要求，力图“驳阻”，但又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朝鲜商务委 

员唐绍仪即谓，“惟韩王派使意切，此次虽经驳阻，仍恐竞备国书，派使请修约款，假论公法，未可拒 

辞”。总理衙门亦认为，“《马关条约》既经认明朝鲜为自立之国，倘其援照各国通例，迳请派员修 

约，或竞介俄国驻使代为陈请，我似无辞拒绝”。同时，总理衙门以朝鲜“久为我朝藩属，亦未便与 

① 《法国和安南关于确认法国对安南王国的保护权的条约》(1884年 6月6日)，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 

1916)》，第75页。 

② 中法《越南条款》(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467页。 

③ 中荚《缅甸条款》(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85页。 

④ 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736页。 

⑤ 《使英薛福成奏缅甸每届十年派员呈贡英外部允实行片》(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 

料》第88卷，第13页。 

⑥ 《使英薛福成奏滇缅分界通商应预为筹备折》(光绪十七年四月十五 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84卷，第 

19页。 

⑦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8册，第528卷，“属国·暹罗”，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4698页。 

⑧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284页。 

⑨ 《李鸿章与朝鲜徐相雨笔谈文》(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 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68卷，第31页。 

⑩ 《马关新约》(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15__617页。 

】31 



抗 日战争研究 2015年第2期 

泰西各国等量齐观”，仍试图维持“属国之体”，拟采取非条约关系的方式应对这一新的形势。即 

“准商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但“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韩城， 

“代办使事”。① 尽管清王朝设法在对朝关系中“存属国之体”，但终究无可挽回，不得不与之另建 

条约关系。 

新建立的中朝条约关系，是以现存中外条约为蓝本，与此前的朝贡关系截然不同。19世纪 80 

年代，随着日本侵略朝鲜的加剧，为抵制其野心，清政府在采取加强控制的举措，以条约形式进一步 

规范和确认朝贡关系。光绪八年中朝订立《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约开宗明义，谓：“朝鲜久列藩 

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 

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其边界互市之例，亦因时量为变通。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 

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作为宗主国，该约规定了中国对朝鲜的不平等特权，如领 

事裁判权。第2条规定：“中国商民在朝鲜口岸如自行控告，应归中国商务委员审断。此外财产、 

罪犯等案。如朝鲜人民为原告，中国人民为被告，则应由中国商务委员追孥审断。如中国人民为原 

告 ，朝鲜人民为被告，则应由朝鲜官员将被告罪犯交出，会同中国商务委员按律审断。至朝鲜商民 

在中国已开口岸所有一切财产罪犯等案，无论被告、原告为何国人民，悉由中国地方官按律审断，并 

知照朝鲜委员备案。”翌年，又签订《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和《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两 

个条约，体现了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显然，这里借鉴了中外条约关系中的某些特权制度，其实质， 

是中国对朝鲜的不平等。不过，它在本质上仍属朝贡关系，建立在历史形成的传统基础之上，与西 

方列强强加给东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关系，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这是一种与现存条约不同的特殊 

关系，上述章程对此作了明确说明。或规定，“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或做类似限定，“与各海 

口岸通商情事不同”，“其他各国不在此例”，或谓“与各国通商章程两不相涉”。② 

甲午战争之后，中朝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订立《通商条约：海关税则》，正式建立了近代性质 

的条约关系。尽管总理衙门起初不愿订约，但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朝鲜的要求，认为，“既经准其 自 

主，自应按照公法遣使订约，以广怀柔之量而联车辅之情”。根据总署建议，清廷任命徐寿朋为出 

使朝鲜大臣，赴朝交涉订约。③新订立的中朝《通商条约》，与既存的不平等条约关系不同，主要依 

据具有近代性质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吸纳中外条约中体现这些准则的相关内容，旨在建立平等的条 

约关系。如总理衙门奏称，中国通商以来，“与泰西各国立约，皆指洋人来华一面而言，此次条约均 

系就两国交互所订，较为周密，将来办理，可无流弊”。④ 该约废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关系，韩 

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李泰镇教授评论说：“从国际法秩序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与中国式 

中华主义残余作斗争的成果。这不亚于日本修订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意义。”⑤从内容 

来看，基本上规定了双方的相互权利，如互相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民人在韩国者，如有犯法之 

事，中国领事官按照中国律例审办；韩国民人在中国者，如有犯法之事，韩国领事官按照韩国律例审 

办”。⑥ 清政府由此放弃维护传统国际秩序的努力，鸦片战争之后建立的条约关系，基本上成为中 

① 《总署奏预筹朝鲜通商办法以存体制折》(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 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122卷，第 

3—14页。 

②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光绪八年t',-B二十日)、《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光绪九年二月)、《吉林朝鲜商民贸易 

地方章程》(光绪九年八月)，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4o4 O5、418、444页。 

③ 《总署奏拟请简派出使朝鲜国大臣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 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133卷，第 

30—_31页。 

④ 《总署奏遵议中韩通商条约折》(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4页。 

⑤ 李泰镇著，金京子译：《明治 日本侵韩史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29页。 

⑥ 《通商条约：海关税则》(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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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唯一的对外关系模式。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结束了朝贡关系的对外模式，将中国推向了条约关系的单一国际秩 

序。其后，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模式，即朝贡关系，虽在某些国家还有些残留，但未能构成一种国际 

秩序。例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封尼泊尔首相为“统领兵马果敢王”，赏穿黄龙马褂。尼 

泊尔的五年一贡之例，一直维持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甚至民国 13年(1924)，尼国犹派人前来 

修贡。① 1910年 1月，不丹与英国签订《普那卡条约》，规定其对外关系接受英国“指导”，中国驻藏 

大臣仍以命令口吻行文不丹国王，似乎视其为自己的“藩属”。② 尼、不两国，清王朝并未作为主要 

朝贡国，在整个朝贡体系中无足轻重。这一残留现象，一方面说明个别国家如尼泊尔对这一传统关 

系仍有些依恋不舍，主动向中国修贡；另一方面则反映清政府尚未完全摒弃宗藩观念，在与相关国 

家交往时，仍有意无意抱有这一意识。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朝贡关系亦不复存在。相应地，体现两 

种国际秩序并存的对外体制，如总理衙门体制，亦面临着危机，适应条约关系的新外交机构也正在 

酝酿之中。 

二、平等关系尝试的中断 

在被套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之后，清政府并不自甘放弃独立主权地位，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做了建立平等关系的尝试。这一尝试取得一定成效，在不平等的主体关系中，出现了平等性质的条 

约关系。在中国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初期，这一关系反映了近代性质的发展 

趋向。然而，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中断了这一趋向，使得中国成了东西列强共同压迫的对象，在 

更完整的意义上构建了不平等的条约关系。 

由于不平等条约关系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清政府开始注意在新订条约中改变这一局面。 

作为第一个完整的平等条约，始于 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及其相关的通商条约。这是中国与 

亚洲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清政府试图打破与西方国家的订约模式，冀望建立新的平等条约关 

系。日本曾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但自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后便断绝了这一关 

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力图打开外交局面，谋求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清政府在反复权衡之后， 

终于接受了Et本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其建立了平等的条约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从消极对待转向积极应对，试图通过与之建立平等条约关系，以抵制西 

方。开始，恭亲王奕诉对日本逐渐强大抱有疑虑和戒心，认为该国“志不在小”，担心它占据朝鲜， 

对中国有切肤之患③，因此拒绝其订约要求。李鸿章、曾国藩等则倾向与 日本订约，在他们的影响 

下，奕诉等亦改变态度，同意这一主张。④ 曾、李二人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订约的必要性，指出建立条 

约关系的必然趋势。尤其是，曾国藩主张不可与西方各国条约同样办理，提出建立平等条约关系的 

原则，其内容主要有：“仿照领事之例，中国派员驻扎日本，约束内地商民，并设立会讯局，办华洋争 

讼案件”；华人在 日本触犯禁令，“即由中国驻洋之员惩办，或解回本省审办”。税则通商，采取一般 

通例，但不能给予西方列强所享有的特权。“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 

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他特别指出，不能用这 

① 章熙林：《尼泊尔新志》，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第87、88页。 

②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331页。 

③ 《恭亲王等又奏》(同治六年二月己亥)，宝蓥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47卷，故宫博物院用抄本民国19牟 

(1930)影印，第23页。 

④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同治九年十月庚戌)，宝錾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78卷，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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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括含混”的条款，“坚彼之党，而紊我之章”。① 清廷赞同这些原则，谕令李鸿章“按照曾国藩 

筹议各情 ，豫行区画”，交涉时“得以因时制宜，不至再蹈从前隔阂覆辙”。② 由此，清政府确立了与 

日本订约的基本方针，即摆脱与西方列强所订条约的窠臼，建立体现自己利益的平等关系。 

1871年9月，两国全权代表签订《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翌年4月交换批准。至 

此，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条约关系。《修好条规》共 l8条，平等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如彼此 

不得干涉内政、互派公使和领事、两国兵船往来指定通商口岸，等等。尤其是两国互相承认领事裁 

判权，规定：“两国指定各口，倘未设理事官，其贸易人民均归地方官约束照料，如犯罪名，准一面查 

拿，一面将案情知照附近各口理事官，按律科断”；两国人民如有在指定口岸勾结强徒为盗、为匪、 

或潜入内地放火、杀人，“其拿获到案者，在各口，由地方官会同理事官审办；在内地，即由地方官自 

行审办，将案情照会理事官查照”。③《通商章程》共33款，分别指定了两国的通商口岸，详细规定 

了通商事宜，互相承认协定关税。章程规定，“中国商船货物进 日本通商各口，应照日本海关税则 

完纳；日本商船货物进中国通商各口，应照中国海关税则完纳”。④海关税率也由双方协定，订立了 

《大清国海关税则》和《大日本国海关税则》。在两国通商一般规则方面，《通商章程》“大致本与 

西约，无甚悬殊”，但严格限制 日本均沾西方列强所享有的特权。条约没有给予 日本所希望获得 

的最惠国条款 ，这是清政府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此外，没有给予 日商内地通商权，规定不准 日 

人运洋货入内地和赴内地买土货。李鸿章认为此“最要关键 ，一以保全华民生计 ，一以杜绝觊觎 

奸谋”。⑤ 

中日所签条约，“与历办西洋条约不同”⑥，是清政府建立平等关系的重要尝试。条约不仅规定 

了相互平等的权利义务，而且订约过程亦体现了中国的主导地位。此前，列强各国与中国订约，从 

来没有由中国提出草案的先例，这是中国首次按照自己的主张订约，避免了中外条约中的种种弊 

端。所订条约，分为《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两部分，这种区分别具匠心，对维持平等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用李鸿章的话说，“原约分修好条规、通商章程为二，颇具深心”。⑦ 《修好条规》简明扼要， 

规定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基本方针和规则 ，是垂之永久而不能改变的，颇有“万年和约”之意。前言 

谓：两国全权大臣“各遵所奉谕旨，公同会议订立修好条规，以期彼此信守，历久弗渝。”最后一条规 

定：“两国议定条规均系预为防范，俾免偶生嫌隙，以尽讲信修好之道。为此两国钦差全权大臣先 

行画押盖印，用昭凭信，俟两国御笔批准互换后，即刊刻通行各处，使彼此官民咸知遵守，永以为 

好。”( 这些规定主要反映了清政府的订约思想，旨在保障两国之间的永久和平与平等互睦关系。 

《通商章程》则是两国通商贸易的具体规则，主要以已订中外条约，即与西方国家所订条约为蓝本。 

与前者不同，通商贸易规则可以因时而变，需要为此留下必要的余地。因此，章程规定：“彼此海关 

章程嗣后有变通之处，由理事官详请驻京大臣，随时照会商办”；“两国现定章程，嗣后若彼此皆愿 

重修，应自互换之年起至十年为限，可先行知照，会商酌改”。⑨ 根据这些规定，确立两国关系基本 

①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同治十年正月己酉)，宝蓥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8O卷，第9—11页。 

(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03卷(同治十年正月己酉)，《清实录》第5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18页。 

③ 中日《修好条规》(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18—319页。 

④ 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0、322页。 

⑤ 《复总署 论 日本修约》(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顾延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版，第184页。 

⑥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同治十年八月辛酉)，宝錾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83卷，第3页。 

⑦ 《复总署 论 日本修约》(光绪十三年：-Pl初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 183页。 

⑧ 中日《修好条规》(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l册，第317、319页。 

⑨ 中El《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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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修好条规》不能修改，而《通商章程》则可以变通、酌改。这一设计，反映了清政府条约关系 

观念的变化，即从不愿订约且漫不经心，到蒙受种种损害之后，开始接受这一形式，并试图建立维护 

自己权益的平等关系。 

该约对日本而言，虽未取得如西方列强那样的条约地位，但却达到了“日清两国地位平等”的 

最初目的。由此，Et本打开了突破朝鲜问题，以及渗入中国的缺口。因为，“对于对清恪守事大藩 

属之礼的朝鲜，日本在名分上就取得了优越地位，这应该说也就打开了与朝鲜建交的方便之门”。① 

对中国而言，该约在实际上并不对等②，但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开创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先例。其 

意义在于，在西方国家强权政治的大背景下，为中国建立平等条约关系，逐步摆脱不平等关系，作了 

最初的尝试，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然而，这一基本平等的条约关系，以及清政府为此所做的尝试和努力，却被甲午战争和《马关 

条约》所摧毁。从一开始，日本便希望获取与欧美列强同样的特权 ，新的中日关系没有共同的基 

础，一直处于摇荡和危机之中。订约交涉中，日本方面“上下总不甘心”，“几至罢议”，但李鸿章坚 

持不改。③ 换约之后，日方一再向中国“提出更订条约之议”④，未能达到 目的。经过一系列的前期 

准备，待羽翼丰满，Et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即《日清讲和条约》，又称 

《下关条约》)，改变了中日平等条约关系。以此为标志，日本如愿以偿，完成了“脱亚人欧”，中13之 

间条约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平等转为不平等。 

《马关条约》规定，“中、13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由此否定了此前的平等关 

系。该约又规定，中日须重新订立通商条约，“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也就是说，通 

过新订通商条约，13本可以获得与西方列强同样的特权。同时还规定，在新订约章未实行之前，日 

本享有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一律无异”。⑤ 以往各国与中国订约，如未定议，“彼 

即不能通商”。而根据这一规定，日本可在新商约生效之前，享有与各国同样的特权。与此不同， 

对在日华商如何办理，《马关条约》未作规定，因此“Et本现在待中国寓日商民几与无约之国等”。⑥ 

根据《马关条约》，中日两国于1896年7月订立了《通商行船条约》。通过该约，日本获得了西方列 

强在华享有的所有条约权利，诸如片面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片面协定关税等。10月，中 

日又订立《公立文凭》，给予日本设立专管租界的权利。 

以《马关条约》为核心，《通商行船条约》和《公立文凭》与之一道构成了中日之间新的不平等 

的条约体系。《马关条约》是这一体系的母约，其他条约均由此衍生。中日商订商约之时，有的大 

臣主张“藉此商约为马关约匡救，甚且欲为泰西各国已定之约争回利益”，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 

的。全权大臣张荫桓非常清楚，“既不能废马关约，则现议各条，岂能别开生面?”他知道，“同治 

年间所订日本修好条规，限制较严，日本以为较西国约章相形见绌，怀怨毒垂二十年，兵衅一开， 

旧约遂废，此次重议商约，林董紧执马关约 ，以泰西各国约章为本一语”。李鸿章改拟“中国使臣 

①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37页。 

② 如井上清说 ：“这是一份奇妙的‘平等’条约(指《修好条规》)。日中两国都互相享有治外法权和关税协定权。当时 日本 

国内几乎没有侨居的中国人，所以这一规定实质上就等于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这就是 日本的着眼点。”(井上清著，马黎明译：《日 

本军国主义》第3册，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224页)日本政府又预料中国领事不会来驻日本，“企图事实上惟有我方可以确保 

治外法权，才订立了这样的条约”。(井上清著，尚永清译：《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34_35页) 

③ 《复总署 论 日本修约》(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 日)，顾延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184页。 

④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34页。 

⑤ 《马关新约》(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615一_617页。 

⑥ 《全权大臣张荫桓奏遵议日本商约谨 陈大略折》(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120卷，第5__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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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眷属，及在 日本设立领事 ，暨中国寓日人民应照 日本相待最优之国人民一律优待”各节，林董 

均谓：“英、法等国条约所无，不允照办。”甚至将泰西各国限定为“欧洲各国”，谓 ：“泰西各国系专 

指欧洲各国而言，美国续约及秘鲁、巴西各约虽有设立领事优待华民之款，然非泰西之国，不得援 

引为例。”因此，“我但冀使不于西国旧约所载之外更肆要求 ，断难望于西国旧约所有之中再图补 

救”。① 中国方面力争的仅仅是不要超过西方列强的条约权利之外，根本不可能在此范围内有所 

作为。 

在新的条约关系中，日本不仅得到西方列强所攫取的所有特权，而且还将其扩大。例如，西方 

列强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在华设厂，由《马关条约》得以实现。对日本而言，此项特权在当时并无多 

大意义，其时“日本的私人资本当时还未感到有在海外开设工厂的必要”。据 日本全权代表林董所 

言，这项要求，“实际并非出自日本本身的要求，是由于‘别有用意’而加进和约之中的”。所谓“别 

有用意”，据日本报刊披露，是“对英国进行国际贿赂”。② 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说，“讲和条约中 

有关通商上之让与，与其说于我有利，莫如说于欧洲各国更大为有利。因为 日本与清国之通商贸 

易，尚不如欧洲与清国之间通商贸易那样发达。从新开辟港口、扩大航路以及在通商港口建立制造 

工厂等，一切统按最惠国条款待遇，欧洲各国将立即享受其利益”。③ 再如，在华设立租界，长期来 

并无条约依据，其合法性不过是在于清政府的“默认”而已，现在这一事实上的特权变成了合法的 

条约特权。《公立文凭》第 1款规定：“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 

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 其后日本与各 口岸地方官员所订租界章程，做了更为详细、明确的 

规定。例如《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第2款载：“租界内所有马路、警察之权，以及界内诸般行政 

之权 ，皆由日本政府管理。界内道路、桥梁、沟渠、码头由日本领事设法修造，并由日本领事官管 

理。”⑤日本既开条约允许之先例，“他国依最惠国之条款，亦得要求同等待遇。于是各国租界内行 

政权之取得，而成为条约上之权利”。⑥ 而且，日本共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的五处 

还多。“这个事实象征性的表明日本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维新以来‘独立’这一课题的完成，同时 

也是‘侵略’的开始”。⑦ 

中国已经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 ，一些重要的权利都是单方面的。即以最惠国条款而论 ，清政 

府要求享有同等的权利，遭到日本拒绝。日本已把 自己置于与西方列强同等地位，甚至有过之无不 

及。商约谈判时，中国代表“屡以优待华人一节为言”。提出：奥地利条约有最惠国条款，“若按照 

马关条约办理，以欧洲各国约章为本，则奥国之约不能抹煞不算”。但 日方坚决不允 ，先以“欧洲 

条约并无华民在外国一律优待之条”为辞，继又说，中国与别国订立通商条约，“虽有华民应得按 

照相待最优之国一律相待之条，后因于该国内之利益有所妨碍，或与该国内或该国内一处地方之 

平安有所妨碍，该国经立限制之条，贵大臣当能记忆也。若夫奥国，华人希到，所有条约未可比照 

而论”。⑧ 

日本也由此成为中外条约关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整体上强化了这一关系的不平等性质。 

① 《全权大臣张荫桓奏遵议日本商约谨陈大略折》(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120卷，第4、5页。 

②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92页。 

③ 《陆奥外务大臣致林外务次官电》(1895年4月22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1O册，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17页。 

④ 《公立文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686页。 

⑤ 《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925页。 

⑥ 林东海：《外事警察与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第 102页。 

⑦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93页。 

(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67、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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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跳板，巨额赔款的流入 ，日本“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 

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 

证”。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日本“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 

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① 其后 日本进一步扩展不平等条约特权。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日本 

与其他列强一道订立《辛丑条约》，除了赔款、惩凶之外，还获得了在山海关一北京沿线驻军、设立 

使馆区等新的条约权利。根据该约规定，日本继英、美之后又与中国订立了新的商约，“扩大并增 

加了它们在华通商、航运和经营企业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加强了它们在华争夺的地位”。② 在新 

的商约中，日本更扩大了某些特权 ，例如，“中国国家允能走内港之 日本各项轮船在海关报明，由通 

商口岸往来报明之内港地方贸易”。日本各项轮船，“无论大小，只以能走内港为准。此项能走内 

港之日本各轮船均可照章领牌，往来内港，中国不得藉词禁止”。③ 通过这一规定，外商在中国内港 

行轮，打破了此前“非出海式样”轮船范围的限制，现在只要能走内港，“无论大小”，均可往来无阻。 

显然，通过甲午战争在中国取得特权地位的日本，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不断地推进了不平等条约 

关系的总体发展。 

从扩展条约特权、充实条约关系中的不平等内涵，以及压服清帝国的角度而言，欧美列强对这 

个新伙伴的所作所为是赞成和欢迎的。战争前夕，英国与之订立条约，同意放弃在 日本的领事裁判 

权，无疑是对侵略行为的极大鼓励。1895年 3月以后，俄国各报对 日本之所为，“无加以过甚攻击 

者”，“完全改变从前论调”。《新时代》载文，更以赞许的口吻说：“身为黄种人之日本，利用欧洲之 

先进武器与政体，拥有与欧洲人同等之资格，出现于历史舞台上，表示出与身为亚利安人种之欧洲 

人均属同等之人类，企图驰骋于世界文明及外交场中，与列国争衡”。“日本勃兴之形迹，恰与俄国 

完全一致。然而日本将来之进展，借助于其本国固有文化或可较俄国有长足进步，亦未可知”。④ 

英国的主要报纸，“都多多少少地非常支持”日本的要求，“特别是通商特权的要求”，仅少数次要报 

纸“表达了对 日本由于要求取得中国领土而成为东方至高无上之国的厌恶”。⑤ 这些，反映了西方 

国家对 日本采取基本支持或放任的立场，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日本脱亚人欧所产生的效果，也 

由此使它们的利益更趋向一致。 

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模式，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是以不平等为主导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暴力 

方式结束了平等条约关系的尝试，更加强了这一主导倾向，导致这一关系的恶化。需要指出，如前 

所言，甲午战争之后，“独立自主”的朝鲜与中国建立了近代性质的平等关系，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 

重建平等的条约关系。由于朝鲜并未真正获得独立地位，这是一种畸形的不正常的平等关系。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其目的不是给予它以“独立”地位， 

而是通过中国“明认”，斩断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其要害在于后面所言，“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 

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脱离朝贡关系的朝鲜，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独立 自主”的国家，实际 

上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它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其实是表明与中国处于平等的地位 ，宣示已不再 

是中国的附属国。因此，这种“平等”关系，只是 日本兼并它的一个过渡和前奏而已。甲午战争之 

后，朝鲜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就在当年，日本导演了杀害闵妃的“乙未事变”。翌年二月，朝 

鲜国王高宗迁到俄国驻汉城公使馆避害，一年之后才还宫。日本的目的是要把将朝鲜沦为它的 

①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93页。 

② --j-g~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74页。 

③ 《通商行船续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八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 1959-~-~t，第193、197页。 

④ 《驻俄国西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5月)，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10册，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72页。 

⑤ 《驻英国加藤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5年4月10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 10册，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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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只是碍于俄国，这一计划没有立即实行。1898年，通过《西一罗森议定书》，El本在朝鲜 

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得到沙俄政府的承认，开始进入变朝鲜为“实质性保护国化”的新阶段。① 日 

俄战争后，日本又用武力强迫朝鲜成为它的保护国，随后于 1910年将其吞并。显然，这样一个有 

名无实的“独立”国家，在与他国的关系中，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清政府与它建立的新关 

系，缺乏必要的根基，不能构成真正的平等条约关系，不过是以近代形式表明中朝传统关系的改 

变而已。 

帝国主义过渡中的新特权 

在中外条约关系中，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还具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 

变化。l9世纪最后30年，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 

化。伴随这一变化，列强在华建立的条约关系亦有着新的发展，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恰逢其时，成 

为这一新动向的发动机，增添了体现这一变化的新的特权内容。 

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列宁作了详细阐析，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 

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 

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这里概括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国内特征和 

对外特征。对外特征主要有二，即经济上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政治上便是瓜分世界。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世界对他国的经济侵略采用了“资本输出”的新形式 ，政治上则加剧了相互争夺，分割 

世界。“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 

的斗争也就愈激烈”。现在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 

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 

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关于“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列宁引用苏潘的话说，“所谓完毕，并不 

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又说，“当然并不排除 

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崩溃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尤其是， 

“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 

别尖锐起来”。“现在不是在按照 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 的实力对 比重新瓜分世 

界吗?”② 

在中国，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为标志，列强侵华政策出现了体现帝国主义特点的重大变 

化。一是经济方面，此前主要是围绕商品输出，攫取片面协定关税等特权，现在则着重于资本输出。 

二是政治方面，此前主要出于商贸需要，攫取相关特权，现在则在瓜分世界的大形势下，更进一步分 

割在华权益。由于帝国主义过渡产生的这两大变化，中外条约关系相应出现了新的内容。 

从资本输出来看，帝国主义列强攫取各种投资特权 ，迫使清政府接受其苛刻的条件，由此形成 

了不同于主权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来往的投资制度。各国对华投资涉及面很广，包括各项借款和 

各项实业投资，其中铁路、工、矿业投资特权，是颇具普遍性的主要内容。 

关于铁路投资，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 1884年在发动中法战争后即公开声称 ，向中国“索要一些 

① 曹中屏 ：《朝鲜近代史 1863--1919)。东方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93、207、210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_6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7卷， 

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401、395、391、289、383、395、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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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权益”，给法国的冶金工业找一条出路。① 在战后的议和谈判中，清政府做出让步，于翌年订立 

的《越南条款》中承诺：“日后若中国酌议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1887年，清政 

府修建津沽铁路，向英国的怡和洋行和德国的华泰银行借了两笔款子，但数目小、期限短，没有任何 

条件，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金融借贷。甲午战后，列强掀起攫取路权的高潮，与甲午战争前的借贷完 

全不同，形成损害和控制中国路权的普遍性特权制度。铁路是近代文明的一种体现，在近代中外条 

约关系中，却成了对中国“进行压迫的工具”。②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不论是哪一种投资，清政府均须接受其苛刻 

的条件。关于直接投资，是相关国家的公司直接投入资金，建筑和管理铁路以控制路权的方式。直 

接投资的特权，一般通过正式条约取得，如俄国的东省铁路、日本的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德国的胶 

济铁路、法国的滇越铁路，以及英国的粤汉铁路九龙段，等等。直接投资又分有中外合资和外国独 

资两种形式，其具体内容，多规定于清政府与有关国家或其指定公司所订立的章程合同中。中外合 

资如东省铁路，1896年，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中国政 

府以库平银500万两人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开设，生意盈亏均照股摊认”。③ 外国独资，即由 

外国及其指定公司筹资，如滇越铁路，中、法两国在来往照会中规定，由法国筹资修筑，由中国提供 

地段。④ 这类铁路的管理，都控制在外国公司手里，即使是中外合资，名义上中方参与，实行中外合 

办，但实际上由外国公司独揽大权。例如，东省铁路“所有建造、经理一切事宜派委华俄道胜银行 

承办”。⑤外国独资的铁路，则完全由外国公司掌控，中国方面无置喙余地。另外，表面上是各外国 

公司控制这些铁路，实际上却是由各国政府操纵。 

间接投资是外国公司通过给予中国铁路借款来控制路权的方式。此类铁路投资甚多，除几条 

直接投资的铁路之外，其他外资铁路基本上属于此类 ，如芦汉、正太、沪宁、粤汉、京奉等。各外国公 

司一般是在本国政府支持下，通过与清政府订立借款合同取得某铁路的贷款权，这一特权制度的具 

体内容也详细规定于这些合同中。从甲午战后到 20世纪初年，各外国公司与清政府所订借款合 

同，条件极为苛刻，反映了这一特权制度的基本性质。此类铁路借款，均规定了折扣和利息，与欧美 

金融市场相比较，中国的铁路借款折扣大、利息高，各外国公司投资由此获得极大的经济收益。 

此外，各借款合同还规定了借款担保，这是它们获得高额利益的重要保证，并不必承担风险。这 

类铁路的管理，有不同形式，或由外国公司完全承办和经营，或设立一个中外机构来建造和经营， 

等等。但不论哪一种形式，实际的管理权均在外国公司手里，不过程度稍有差异。同时，合同章 

程又规定不能随便提前偿还借款，须到一定年限才能还本。如芦汉路 ，规定中国在 1907年前“不 

得增还股本，或全还股本，或核减利息”。在此之后 ，中国才可将借款提前还清，“一经全还，所有 

合同，即时作废”。⑥ 此类限制中国提前偿还的规定，其目的是保护外国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对路权 

的控制，并保证其经济利益不因此受到损失。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 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路 

权，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为此，他们“对中国人的主权和权力永远不加重视，对中国的利益永远不 

①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85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1__6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7卷， 

第326页。 

③ 《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l册，第672页。 

④ 《总理衙门致法国公使照会》(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745页。 

⑤ 《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l册，第672页。 

⑥ 《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l册，第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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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考虑”。① 

矿业投资是列强各国或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控制中国矿权的特权。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即 

开始觊觎中国的矿权，到 19世纪 80年代 ，外国资本便直接渗入了中国的矿业 ，但主要是为商品输 

出服务的。甲午战争之后，法国以干涉还辽向清政府索取报偿，首先取得这一条约特权。1895年 6 

月，中法订立的《续议商务专条附章》第5条规定：“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 

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 随后在瓜分狂潮中，列强也掀起了争夺矿权的高潮，“得步进步，直 

有拒之不能，应之不给之势”。③ 

外人在华投资办矿，主要属直接投资，其基本形式有外国独资和中外合资两种，其中后者又可 

分为几种形式。其实，因华股难以筹集，中外合资实际上仅有其名，多虚而不实。间有以借款方式 

进行间接投资，但仅有借款名义，在其他方面与直接投资并无多大差别，实际上仍是直接投资。当 

时就有人指出相关合同，“太含糊”，“殊未可解”④，等等。其管理体制亦有多种形式，大体可分为 

外国公司独管和中外共管两种基本类型。然不论何种形式，其管理大权实际上为外人所控制。独 

管者，或规定外国公司有“独擅之权”⑤，或规定由其“承办”⑥，只字不提中方参与管理的权利。即 

使华股达到一定数额可派人参与，也无实际的管理权。如德国的德华矿务公司在山东铁路沿线所 

开煤矿，规定华股在 10万两以上时，可“选派妥员入公司”，但其权限仅是“稽查华股应得一切利 

益”。⑦ 中外共管者，实权亦是由外国公司控制。外人在华投资矿业，可获得极大利润，尤其是某些 

根据条约取得的矿权，甚至可托词规避纳税。如华德矿务公司在山东沿路各矿，有关条约和章程没 

有纳税规定 ，即使清政府所拟矿章要求纳税，德人却根据《胶澳租界条约》，认为不应该纳税，照会 

清政府免除了税收。⑧ 此外，外资所获矿权，期限很长，甚至长达五六十年。 

关于工业投资，是指外国列强在华直接投资设厂制造。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即在通商口岸设立 

工厂，但基本上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而且是非法的。1882年，美国曲解中法《天津条约》等条约中 

“工作”一词，声称包括美国在内的有约国人享有在华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的权利⑨，为清政府所 

拒绝。中日甲午战争提供了这一机会，日本在议和时提出了包括工业投资等经济方面的条件，“倒 

有点像是英国商会的建议书”。⑩《马关条约》规定：“Et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 

各项工艺制造”。⑧ 由此，在华设厂，进行工业投资，便成了列强的条约特权。列强在华工业投资， 

属直接投资，分为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两种形式，地域限于通商口岸范围。在税收方面，规定不得 

高于华商的机器制造货，实际上按值百抽五的税率征收，其他各税一概豁免。华商除此之外，还须 

① 欧弗莱区著，郭家麟译：《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 175页。 

② 《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623页。 

③ 《总署奏》(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八 日)，《矿务档》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0年编印，第2255页。 

④ 《外务部收委办山西矿务姚文栋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矿务档》第 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0 

年编印，第 1434页。 

⑤ 《改订吉林开采煤砌合同》(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l册，第997页。 

⑥ 《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53页。 

⑦ 《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49页。 

⑧ 《外务部收德署使葛尔士照会》(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外务部给德署使葛尔士照会》(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七 

日)，《矿务档》第2册，第 1096、1098页。 

⑨ “ML Young to Prince Kung，”November 23，1882，Papers Relating to the l~oreign 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1883(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4)，P．168． 

⑩ 伯尔考维茨著，江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214页。 

⑩ 《马关新约》(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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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纳厘金和各种捐税 ，显然外商在华投资设厂，“得到的是‘超国民’的待遇”。① 

总之，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是中外条约关系的新发展。这种投资，不是主权国家之间正常 

的经济往来，具有特殊的性质，是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 

夺的产物。它损害中国的主权，以经济掠夺为目的，“是一种资本掠夺制度”，“是一种殖民主义制 

度”。② 在这一制度中，列强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意愿，具有强权政治性质，又以其他条约特权为 

护符，并脱离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且，外国投资的资本来源，并不完全是来自本国，相 

当一部分出自中国本身。这种资本构成反映了它的经济掠夺性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亦因此受 

到极大制约，深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潭，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 

从分割中国权益来看，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攫取租借地和势力范围。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即纠集法、德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以阻止Et本在中国大陆“获得 

巩固的立足点”。③ 三国干涉还辽拉开了瓜分狂潮的序幕，此后列强各国便开始着手宰割中国。对 

列强而言，这是列强在中国的某一区域取得属地管辖权，以及经济事宜的优先权、独占权，为维持彼 

此之间的均势而进行的新的分赃。这两种特权的性质有所不同，租借地更具有政治、军事的意义， 

而势力范围则主要具有经济的意义。这两种特权制度均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 

整，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租借地，较之租界，更是一个“国中之国”。在当时，列 

强的相互争夺，更加剧了中国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 

关于租借地，最早始于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1887年，葡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取得“永驻、管 

理澳门”④的条约特权。这样，澳门便成了近乎割让的永久租借地。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华攫取 

租借地，成为一个普遍现象。1898年3月，德国与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获得胶澳租借地。 

这是甲午战后第一个租借地条约，此例一开，各国纷起效尤，向中国索取租借地，将列强的瓜分活动 

推向高潮。接着，俄国诱迫清政府接受了它的要求，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获得了旅大租借地。 

英国与清政府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在南北获得九龙半岛和威海卫两块 

租借地。在这次瓜分狂潮中，英国虽然不为祸首，但实际上获利最大。法国与清政府订立《广州湾 

租界条约》，获得广州湾租借地。 

租借地条约的订立，“在国际法上创一新例”⑤，是中外条约关系的重要发展。通过相关条约， 

列强从中国“租借”某部分领土，于一定期限内行使属地管辖权，以作为在华侵略基地。各租借国 

在租借地建立了隶属本国政府、脱离中国管辖的一整套军事、行政机构，实行殖民统治。在租借区 

域，租借国具有如同统治本国领土一样的各种权利，如治理权，即属地管辖权。中德《胶澳租界条 

约》规定：“德国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⑥又如自卫权，即租借国具有 

使用武装力量保卫租借地和租借国利益的权利。由此，租借国实际上已获得对租借地的统治权，完 

全成了租借地的主人。即如一位德国法律学家评论《胶澳租界条约》时所说，中国政府在事实上将 

租借地的领土主权“让与”了租借国，租借国在租借地上，“得以完全行使立法、司法及行政三 

①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年版，第36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754、756页。 

③ 狄龙 ：《俄国的衰落》，第246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版，第28页。 

④ 《会议草约》(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505页。 

⑤ 田原天南：《关于胶州湾的法律问题》，青岛市博物馆等编：《德国侵 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10页。 

⑥ 《胶澳租界条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l册，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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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① 这些租借地的领土主权仍属中国，但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由租借国行使统治权。中国在 

租借地虽享有某些权利，但微不足道。租借地有期限规定，除旅大和威海卫为 25年，胶州湾、九龙、 

广州湾均为99年，其后日本接手旅大租借地，迫使中国订约允诺“展至九十九年”。② 租借地期限 

如此之长，“实质是要侵占中国的领土”。③ 另外，所谓“租借”，租借国可以不付一文租银。 

关于势力范围，萌芽于1884年中法《简明条款》，该约规定，“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 

论遇何机会，并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应保全助护”④，隐含视中国南部省份为势力范围之意。甲午 

战后，在瓜分狂潮中，各国列强攫取势力范围，亦成为普遍现象。1897年 3月，清政府照会法国公 

使，正式承诺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⑤ 这是清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不割让声明，实际上就是承认 

海南岛为法国的势力范围。随后，清政府又以照会形式向法国承诺不将越南邻省“让与或租借他 

国”，法国由此将两广、云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应允中国不将长江流域 

“让与或租给他国”⑥，长江流域由此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和德国通过租借地条约，分别将东 

北和山东划为它们的势力范围。总理衙门又复照 日本，应允不将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让与或租 

给”他国，由此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近代中国，“势力范围”有特定的内涵，它的实际含义与此前国际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含义不 

同。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非洲争夺殖民地，相互之间订立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本是分割非 

洲的一种制度”⑦，具有明确的领土性质。⑧ 此外，又指强国在某一定区域里享有政治上的优越权， 

也通常由两国订立协约确定，具有政治性质。近代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具有领土的和政治的性 

质。其含义，王宠惠在华盛顿会议上有一解说，是指权利国“享受贸易、投资和其他事项的保留权、 

优先权、独占权或特殊权利”，即经济方面的权利。不过，从其对中国主权的损害，以及列强采取的 

强权政治手段，由此借以维持均势而形成的政治格局和瓜分态势来看，它又具有如威罗贝所说“半 

政治的意义或附带的政治意义”。⑨ 各国在“势力范围”内享有消极的和积极的权利，前者指中国 

保证不将该地区割让给其他国家，后者指权利国享有某些经济事项的优先权和独占权 ，主要有修筑 

铁路、开矿、其他事业的优先权。这是势力范围的实质性内容，是列强各国所要实现的具体 目标。 

此后，日本又将“势力范围”推向极端，发展为侵 占东北、独霸中国的国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 

的浩劫。 

另外，日本通过《马关新约》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以及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正 

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重新瓜分世界的特点。总之，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是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新 

现象，而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正促使并体现了此类新条约特权的产生。这是近代中外条约关系 

的重要发展，在内容上和手段上，均有着与以前不同的新内涵。内容上，经济方面的资本输出，更反 

映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本能，政治方面的分割中国权益，尤体现了帝国主义无视弱小国家主权的本 

质；手段上则施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毫不隐讳地宣示了列强的强权和霸道。这些伴以战争暴力产 

生的新特权，极大地发展了中外条约关系的不平等内涵，使之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 青岛市博物馆等编：《德国侵 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412页。 

② 《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1915年 5月25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100页。 

③ 田原天南：《关于胶州湾的法律问题》，青岛市博物馆等编：《德国侵 占胶州湾史料选编》，第410页。 

④ 《简明条款》(光绪十年四月十七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455页。 

⑤ 《海南岛不割让照会》(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 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第697__698页。 

⑥ 《总理衙门致英国公使照会》(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l册，第732页。 

⑦ 周鲠生：《解放运动中之对外问题》，太平洋书店1929年版，第233页。 

⑧ 参见奥本海著，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第8O页。 

⑨ 威罗贝著，王绍坊译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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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衰弱的大揭底与条约关系危机的深化 

经过甲午战争，清政府的衰弱充分暴露出来，对条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政府战 

败，改变了列强将中国视为睡狮的看法，刺激它们肆元忌惮扩展在华权益的野心。战争结局和列强 

的霸道，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屈辱，使得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积蓄的仇外心理，在列强变本加 

厉的侵夺中不断升温，又加剧了对条约关系的不满，极大冲击了它的稳定，加深了这一不平等关系 

的危机。 

对西方而言，中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处于未觉醒的状态。1817年，拿破仑对来访的阿美 

士德说：你们英国要同“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中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 

会成功，但“他们会思考”，会“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会“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① 拿破仑的看法在西方很有影响，他“以睡狮譬中国”，“百 

年以来 ，世人争道此语”。② 欧洲人认为，“中国为不可思议之国，或以为有何等实力”。③ 

出于种族偏见，西方世界在轻视中华文明，贬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同时，又对中国怀有某 

种恐惧心理。俄国的巴枯宁1873年出版《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他 

说，中国有6亿人 口，“这些居民在这个帝国境内显然住得太拥挤了，于是现在便象阻挡不住的潮 

流”，“越来越多地成群结队向外迁徙”，届时，“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 

边区转眼之间就不再是俄国的了”。而且“还会越过乌拉尔，一直前进到伏尔加河之滨，将来怎么 

可能阻止他们的入侵呢!”中国人 口众多，“就这一点，就够可怕的了。”尤其是在中国腹地的居 

民，“无比刚毅，悍勇好战”。最近，中国开始学会使用现代武器和采取欧式的训练，“如果再考虑 

到被迫寻找出路的居民多得惊人，那末[么]你们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我们的危险有多大了。”④ 

稍后，法国地质学家查理 ·维纳考虑到“中国人将来在南美洲的前景”，接受法国政府的委托 ，于 

1875—1877年间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作考古和人种学的考察旅行”。考察之后，他认为，“中国人 

的气质中，除了在暴力革命中所能实现的指望以外，还有其他的抱负”，“终有一天中国人会支配 

整个世界”。⑤ 1893年，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皮尔逊别有用心地渲染中国对西方的威胁 ，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如果中国得到一个有彼得大帝或腓特烈二世的组织天才和积极进取天才 

的人做君主，它对于英属印度或俄国将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邻国。”“象中国人这样伟大的民族， 

并且拥有这样巨大的自然资源，迟早会溢出他们的边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弱小的种 

族淹没掉”。⑥ 

经过甲午战争，中国作为东方睡狮的形象完全被打破。泱泱大国惨败于蕞尔岛国，清政府“处 

处低头”，其虚弱暴露于天下，“中国这个气泡已经爆破了”⑦，“向全世界证明了那个国家的衰弱和 

① 阿兰 ·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 1995年版，第595—596页。 

② 胡适：《睡美人歌》(1914年 12月作，1915年3月15日追记)，《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30页。 

③ 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810页。 

④ 巴枯宁著，马骧聪等译：《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l08—109页。 

⑤ 维纳：《秘鲁和玻里维亚》(Ch．Wiener，P~rou etBolivie，Paris，1880)，第36页，转引自海因茨 ·哥尔维策尔著《黄祸论》，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 132页。 

⑥ Charles H．Peason，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A Forecast(Macmillan and Co．London and New York，1893)，pp．44—51，参见 

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第85、89页。 

⑦ 《北华捷报》社论，1896年 1月3日，参见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卷，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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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抵抗侵略”。① 战争结束之际，《泰晤士报》驻巴黎通讯员称：“清国现今已完全颓废老朽，显然 

将成为欧洲各国之祸根。因而今日乃是结束处理清国最恰当之好时机，使之尽快归于欧洲各国共 

同占领。目前虽不一定有必要将其州县分给各国，但为处理清国，首先须如同在非洲一样，将其作 

为保护国而分割之。清国之州县一旦归于欧洲各国之手，就再不会引起欧洲各国间之困难及立于 

凌辱地位之忧，如同俄属土耳其斯坦或英属印度一样。”( 整个欧洲舆论甚至认为，“腐败已极之清 

国惨败为最合理，同时对日本因其历来所追求之开明事业而获得盖世功绩，嘉奖不已”。③ 西方国 

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欧洲人之观察中国，亦从此而洞见真相，盖从前欧洲人以中国不可思议 

之国，或以为有何等实力，一八九五年与日本一战，以极大之国而败于至小之日本，于是共知中国国 

防之薄弱”。对于20年前纪泽曾说中国是“睡狮”，他们至此“乃始知睡狮之声价”。④ “对这个睡 

狮的表现，哄堂大笑”。⑤ 

在列强看来，中国已经完全衰落，因为中国遭受了一次真正的战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鸦片战争，中国虽然战败，但“并没有受到屈辱”。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败北，却“尚可聊以自慰 

的”，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侵蚀着它的内脏”，并非“外国武力所加给它的外伤所致”。随后的中法 

战争，也只是“陷入了一种僵局”。然在甲午战争中，清王朝“不仅被打败而且已经受到屈辱”。清 

军未曾打过一次胜仗，“在每一个战场上都是望风而逃，并且把坚强的阵地一个个地放弃了”。中 

国军民素质低下，行政低效，无法应对新的国际形势。清军将领“表现出一齐无能，并且很多是懦 

夫”。行政方面，“缺乏效率和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和承平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有权势的人，总是 

试图将手中掌握的银两以“自肥”。而政府“不会改革”，扭转这一“可悲的”局势。中国民众，“虽 

然已经有了一些国家意识，却仍然是一群原始的庶民，在他们之中个人利益是唯一的原动力，并且 

以盲目的愤怒来代替爱国主义的发奋图强”。经过战争，中国的领土被剥夺，经济也背上了沉重的 

包袱，最后一个屏藩朝鲜亦被摧毁。中国沦为“屈辱备至”的国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一惨重结 

果，“是由一个受人轻视的亚洲国家所造成的”。该国通过这场战争“已经表现出它比中国优越，并 

且是和素来享有特权的那些西方国家居于平等地位了”。遭受失败的清政府没有改弦更张，革新 

图强，而更走向依赖外国的路。“没有改革计划，没有发展国内资源的计划，也没有使帝国自力更 

生的计划”。甚至一味认定，“将中国从它本身积弱的后果中拯救出来乃是西方列强的责任”，商业 

国家既然使它失望，“只好落到军事国家的身上”。⑥ 

清政府的衰弱，激起西方列强的“贪婪”⑦，于是出现了所谓“新的重大的国际问题——中国 

问题”，即如何处理中国的问题。列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必须迅速下手，因此在中国掀起了瓜 

分狂潮 ，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这场狂潮的启动闸。正是 由于清政府衰弱到这一程度 ，西方列强对 

中国已是人莫予毒，为所欲为，从而推进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发展。如德国借 口教案公然侵 占 

胶州湾 ，“一个外国用 3只船和600个人就毫无困难地侵入一个拥有三亿人 口的国家⋯⋯并且 

在距京城不到350哩的地方 ，不遭抵抗而盘踞下来”。很早以前，德国便一直要求中国给予一 

个海军基地 ，未能如愿 以偿。现在 ，“从前为人所看不起 的 日本人轻易战胜而加给中国的屈 

① 菲利浦 ·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 126页。 

② 《驻俄西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 3月)，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 10册，第56_57页。 

③ 《驻德国青木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明治28年5月27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lO册，第203页。 

④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第810—811页。 

⑤ 柏杨：《中国人史纲》，转引自韩泰伦主编《新史记》第8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版，第5007页。 

⑥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9 O、109页。 

⑦ 菲利浦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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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大大刺激了它的欲望，竟然无所顾忌地强行夺取，而清政府对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一 

筹莫展”。德国“故意要用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 ，不惜恼怒和侮辱中国的统治者与人民以提出 

它的要求”，体现了列强更加无视国际公法的新趋向。甚至西方评论对此亦颇有异议 ，认为即 

使避开“国际道义问题”，“德国的办法背离了国际惯例”。总之，甲午战争向世界展示了这样一 

个新的例证：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领土广袤、人口众多，且统一完整的国家， 

“遭到这样一连串的侮辱 ，或这样多的受人轻视”；也没有一个国家 ，“曾经这样地理应遭受它的 

厄运”，以及在纠正行政弊端，组织具有优良品质且极其富庶的坚强民族等各种资源方面，“表 

现过这样的无能”。在列强眼里，中国进入一个如马士所说的“被制服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列强现在正心满意足地期待着中国迫临的瓜分；它还得陷入那样深的一个屈辱阶段； 

以致列强会害怕它被瓜分而设法予以防止”。① 中国衰弱的揭底，刺激列强谋求新的特权，导致条 

约关系的恶性发展。 

同时，深藏于条约关系中的内在危机，由于这一恶性发展而愈益呈现出来。危机始于《南京 

条约》，自清政府订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便没有真正接受这一与天朝体制大相径庭的新关系。 

如马士所说，“这些条约是未经他们同意就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即使那些利益不受直接影响的 

人 ，也深恨其中的每一项规定”。②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得已确立了守约方针，但并未在 

思想上树立条约观念。同治六年(1867)，清廷组织讨论修约问题，不少内外大臣仍抱有最后决 

裂的打算，几个亲王、郡王甚至更明确提出驱逐夷人的根本之计。如悖亲王奕谅认为，“外洋之 

入内地 ，原应筹画所以自强，而驱之出境”。⑧ 醇郡王奕谡主张“驱除洋人”，其办法之一是“请收 

民心，以固根本”，设法激励乡绅和众民，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④ 在各地，条约的履行也受到 

了各种阻难 ，其原因除了地方官不熟悉条约之外，更主要地采取了敌视态度。每遇中外交涉案 

件 ，“地方官或有意延搁，或含混了事，甚有任意妄断，因小事而激生他事”。除通商口岸之外， 

“不特偏僻小县为然，即通都大邑之府厅州县”也是如此。⑤ 即使朝廷确立了守约方针，各地方仍 

不以为然，甚至公然违约。尤须指出，清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势力，更排斥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 

物，试图阻绝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和接触 ，希望回到此前的闭关 自守状态，对条约关系更是深恶痛 

绝。从民众方面来看 ，他们的反侵略斗争随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强化不断发展，更加剧了这一 

危机。 

经过甲午战争，条约关系的危机逐渐趋向白热化。抵制条约的意识持续发展 ，在新的历史背 

景下走向笼统排外，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不平等关系。中国衰弱的充分暴露，刺激列强掀起瓜分中 

国的狂潮，由此导致中国社会的强烈反抗。“由于外国与中国订立了条约，根据条约而来的行为。 

因此等行为欺压了中国，所以发生了义和拳匪之乱”，因而“义和拳匪之乱即是一种取消不平等条 

约的运动”。⑥ 正是在条约特权种种后果累积的基础上，甲午战争促成其恶性发展 ，使条约关系 

陷入空前危机 ，引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El本同文会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认为主要有 

三：一是“列强无故分据土地”，二是“当设铁道时破坏坟墓、拆毁民房”，三是“基督教民倘犯不 

(D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 115、1l8、136页。 

②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卷，商务印书馆 1957年版，第427页。 

③ 《悼亲王奏》(同治七年十二月辛未)，宝錾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63卷，第93页。 

④ 《醇郡王奏》(同治八年正月乙亥)，宝鎏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64卷，第2—5页。 

⑤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同治五年三月壬申)，宝錾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4l卷，第29页。 

⑥ 矢野仁一：《论义和拳匪之乱的真相》，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 中国历史 

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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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皆极力袒护”。① 前两项无疑是甲午战争的恶果，即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抢占租借地和 

势力范围，以及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等等。第三项涉及列强的宗教侵略，虽并非甲午战争后的新现 

象，但其目的和手段却出现了重大变化。从目的来看，这个时期的宗教侵略服从于瓜分中国的需 

要，并与之结合在一起。从手段来看，更具有军事暴力的强权性质。这一变化，集中反映了甲午 

战后的侵略的新趋向，而义和团运动则以集反洋教斗争之大成的方式，表明中国社会对不平等条 

约关系的决绝态度。在《刘伯温碑文》中，义和团表示了这一立场和态度。“最恨和约，一误至 

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最恨和约，误国残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最恨和约一误，致皆党 

鬼殃民；上行下效兮，奸究(宄)道生”，等等。相类似的《张德成揭贴》亦谓：“和约各洋兮，羽翼 

洋人。”② 

从根本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甲午战争引致民族危机深化的逻辑结果，反映了这个时期民众对不 

平等条约的思想认识和主张。从思想认识来看，义和团把切身所感受到的痛苦和中国所蒙受的灾 

难，都归于不平等条约。他们指出订约的失误，揭露不平等条约保护洋人为非作歹的实质，造成民 

众冤屈的种种危害，并愤怒抨击借此压迫同胞的官僚和教民。从主张来看，义和团把反对不平等条 

约作为自己的使命，提出“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所谓“除根”，即从根本上铲除不平等条约， 

也就是它的“灭洋”纲领，例如“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等等。“灭洋”的基本内涵， 

就是清除不平等条约的祸害，“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国主义的控制”。③ 在实际行动中，义和团的斗争 

目标，正是针对种种不平等条约特权及其祸害，尤其是切身遭受的祸害。例如，义和团的首要 目标 

是“灭尽异教”④，不仅要灭洋教，还要“杀尽教民”。⑤ 焚毁教堂，截杀教士、教民，成为义和团的普 

遍行动，并激荡着这一运动向前发展。再如，义和团反对列强占租借地，割占中国领土。其揭贴谓 

称，要“杀尽”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⑥他们主张“否认英国和俄国有达成划 

分势力范围协定的权力，理由是：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帝国”。⑦ 义和团对列强在华经济特权极为反 

对，尤其是体现资本输出的筑路权。揭帖宣传“烧铁道，拔线杆”⑧，“旋再毁坏大轮船”⑨，“尽毁洋 

货”、“烧尽洋楼”⑩，以及“善除洋烟毒”⑨，等等，并付诸实际斗争。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通过强力对撞的方式显露了条约关系的危机，那么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 

强烈刺激而引致对外观念及其政策的变化，又以另一种方式更深刻地预示着这一关系走向动摇的 

趋向。作为抵制和反对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斗争形式，甲午战争之后提出了与“笼统排外”或“盲目 

排外”不同的“文明排外”，体现了中国社会更具理性的民族觉醒。与以“灭洋”为宗旨的笼统排外 

不同，这是一种非暴力的平和方式，试图通过吸纳近代文明，进行 自我革新，最终取缔不平等的条约 

关系，以主权独立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 自甲午战败割 

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 ·日人之言》，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57年版，第 

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80—83、28页。 

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第46页。 

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4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 1978年版，第249页。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义和团》1，第120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80页。 

《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义和团》1，第 l12页。 

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5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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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正是在甲午战争及其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康有为等发起维新变法，“以实 

行变法自强之策”。其目的，即在于改变条约关系的现状，改变中国的国家地位。为此，他们提出， 

引进西方各国法律，改变封建旧律。他们看到，“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 

之国耻”。这是由于“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因此“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 

重定施行”。① 对于此前抱有疑虑的国际公法，亦产生了新的思考，认为外交“则悉本公法为准 

绳”，“我既不能屏绝外交，自不能不用公法”。公法能行于弱小之国，如泰西诸小国，地不及我之 

大，兵不及我之多，“而亦得享公法之利益”。从交涉策略而言，“办之以公法 ，所谓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主张改变传统观念，力图补救，“与各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一切 

事件，均照公法而行”。② 在当今世界，不可能阻止外国人来华，要抵制列强侵略，必须采取文明手 

段。如皮锡瑞所言，“彼来不过通商传教，通商夺我之利，传教诱我之人。既不能明阻其不来，惟 

有暗求与之抵拒之法。”所谓“暗求”“抵拒之法”，即通过文明合法的方式抵拒列强侵略，是“文明 

排外”的初期表述。如要“抵拒通商”，可以通过开商学会，“次第兴办”各种实业，“自制各物”。 

要“抵拒传教”，则“惟有推广学会 ，到处开讲 ，使皆知孔教义理，远胜彼教 ，彼安能诱人人教”③， 

等等。 

总之，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笼统排外和文明排外，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交织承接，反映了中外条 

约关系的深刻危机。某种意义上，这是甲午战争造成的后果，它既促成了一场反对列强，抵拒不平 

等条约关系的大爆发，又萌生了理性的斗争理念和手段，并发展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经过庚子事变 

的创巨痛深，文明排外取代笼统排外，转而成为抵拒不平等条约关系的主导方式。至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又进一步发展为废约反帝的革命纲领，不平等条约关系面I临着更为严峻的冲击。甲午战争 

和《马关条约》引致中外条约关系恶性发展，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和危机，又促使事物走向反 

面，从中产生了扼制它的因子和力量。 

[作者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粱启超：《戊戌政变记》(1898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81、187页。 

② 陈其璋：《请与各国订明同列万国公法疏》(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第 l3卷，上海官书局 

光绪二十九年版，第4o页。 

③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湘报》第79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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